
关于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2018 年区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的报告

——2018 年 12 月 21 日在广州市黄埔区第一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次会议上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财政局局长 陈红燕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根据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要求，为加快财政支出进度，盘

活存量资金，发挥财政资金的效益，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对

预计年内无法执行或不能完全执行的项目进行了清理，结合

我区重点工作，拟订了黄埔区、广州开发区预算调整方案。

现就有关事项报告如下：

一、预算调整的文件依据

根据《预算法》第六十七条和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在预

算执行中需要调减预算安排的重点支出数额的，应当进行预

算调整，编制预算调整方案，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审查和批准。

二、资金来源

经清理项目并通过调整预算类型结构，可回收统筹一般

公共预算资金 60,000 万元，具体包括：

（一）回收统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中部门预算项目

资金 40,000 万元。具体如下：

1



1.调减区经济和信息化局部门预算安排的促进企业发

展扶持专项资金 32,000 万元；

2.调减区科创局部门预算安排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8,000

万元。

（二）回收统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中财政代编预算

支出“预留区域发展资金”项目资金共 20,000 万元。

三、项目安排建议

（一）用于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为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

创新创业营造更好发展环境。

拟增加安排一般公共预算“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10,000 万元，增资广州开发区产业基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用

于民营企业新动能发展基金的组建，为民营企业纾困解难，

扶持民营及中小企业发展壮大。

（二）用于支持企业发展以及增强区属国企实力，发挥

区属国企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动作用。

拟增加一般公共预算“城乡社区支出”10,000 万元，增

资黄埔文化（广州）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用于成立合资公司，

参与长洲岛珠江国际慢岛的开发建设。

（三）用于推进对口帮扶，促进区域合作协调发展。

黄埔区 广州开发区承接广东顺德清远（英德）经济合

作区共建任务已获省政府批准，按照高质量推进广清一体化

发展的要求，为将合作区打造成广州、清远两市深入开展产

业共建的重要合作平台，拟增加一般公共预算“城乡社区支

出”40,000 万元，增资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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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合作区的开发建设。

上述新增一般公共预算安排项目支出共计 60，000万元。

综上所述，本次预算调整为年度预算内部调整，不增减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年度预算调整后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总

额。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 2018 年区本级第三次

预算调整方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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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埔区、广州开发区2018年区本级第三次预算调整方案表

单位：万元

资金及项目来源情况 项目及资金安排情况

资金来源 调整项目来源 金额 备注 资金安排 项目安排 金额 备注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60,000 
一般公共预算资金建议安排
项目

60,000 

一、回收部门预算专项资金 40,000 一、区科学城集团增资款 城乡社区支出 40,000 

1.促进企业发展扶持专项资金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32,000 
二、区文化集团-长洲珠江
慢岛建设开发增资款

城乡社区支出 10,000 

2.科技发展专项资金 科学技术支出 8,000 
三、区产业基金公司-民营
企业新动能发展基金增资款

资源勘探信息等支
出

10,000 

二、统筹安排代编预留支出项
目资金

预留区域发展资金 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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